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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块链涉刑事犯罪研究系列（四十八）：

发行虚拟币被控集资诈骗罪，犯罪数额鉴定意见的质证要点（上）

作者：

杨天意律师，暨南大学法律硕士，专注于区块链领域、金融领域及新经济领域刑事
辩护与合规业务。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经济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。（法律咨
询方式见主页置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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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 读

在案件办理过程中，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与质证是不可或缺的工作，本文将从鉴定
检材的视角切入，围绕检材的合法性、完整性、充分性，以及检材中可能存在的异
常数据探讨质证方法：

1. 针对检材的合法性、完整性、充分性进行质证。

2. 审查检材或附件中的原始数据，针对原始数据中的异常数据进行质证。

正 文

发行虚拟币涉嫌集资诈骗罪的案件，办案机关通常会委托司法鉴定机关对平台或交
易所的交易数据进行鉴定，以此来认定案件的犯罪数额。犯罪数额无疑是刑事案件
的关键事实，犯罪数额的大小将决定案件位于哪一个量刑档位，也决定了行为人应
承担的责任大小。这也意味着，在案件办理过程中，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与质证是
不可或缺的工作。

本专题将分为上、下两篇展开论述。其中，上篇将追本溯源，从鉴定检材的视角切
入，围绕检材的合法性、完整性、充分性，以及检材中可能存在的异常数据探讨质
证方法；下篇将直击要点，结合案件事实，围绕鉴定意见的委托事项、鉴定方法、
鉴定过程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探讨。

一、针对检材的合法性、完整性、充分性进行质证。

检材是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所依据的证据材料，通常也是办案单位收集的案件相关的
证据材料。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第十五条第（二）项规定了“发现鉴定材料不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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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、不完整、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”，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。因此，鉴
定机构在承接鉴定业务之前，应当对检材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充分性、合法性履行
审查义务。

对于检材的质证，本质上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证据规则，结合司法鉴定的特殊
规定，对三性进行的质证。

发行虚拟币涉嫌非法集资的案件，对犯罪数额鉴定所使用的检材通常是交易所或平
台的交易记录，属于电子数据。对于这类检材，应当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质证：

其一，电子数据来源的合法性问题，包括对存储介质原始状态的检查以及电子数据
的收集、提取过程的合法性审查。

其二，电子数据的完整性问题，应重点关注检材的MD5、SHA256等完整性校验值
与提取笔录中记载的原始证据的校验值是否一致。

其三，电子数据检材的充分性问题，审查作为检材的电子数据是否经过有目的的“
筛选”，是否能够完整反映案件客观事实。

笔者在《区块链涉刑事犯罪研究系列（四十七）：发行虚拟币被控集资诈骗罪，如
何对鉴定意见检材合法性质证？》一文中对于检材的质证有详细的论述，本文不再
展开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。

例如，在上图中，作为检材的电子交易记录中，部分集资参与人的姓名（name）
及身份证号码（certificate_number）信息均为空，只有手机号（mobile_number
）信息，甚至部分用户的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手机号均为空。而正常的数据是三者
都存在，这样才能确认投资者的身份，进而结合投资人名单确认投资者是否属于本
案的被害人。

就发行虚拟币类非法集资案件而言，犯罪数额是由每一位集资参与人入金、出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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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来完成的，要对犯罪数额进行鉴定，电子数据检材中的每一位参与人的身份信
息、交易信息都应该是明确的，否则便不能确认该笔交易是集资参与人基于真实的
集资参与行为发生，那么这些无法确认的数额就应当根据“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
”予以剔除。

2. 只有出金记录没有入金记录的数据异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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